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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中国钢结构金奖

评选实施细则
（2025 年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中国钢结

构金奖评选办法（2025 年修订）》（以下简称“评选办法”），

规范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中国钢结构金奖（以下简称“钢

结构金奖”）各阶段评选工作，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钢结构金奖评选表彰周期为每 3 年一届，每届

获奖工程数量不超过 150 项。评选工作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

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组织实施，评选结果报送国家行

业管理等相关部门。

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三条 钢结构金奖评选采取量化评价的方式，从以下

五个方面进行评价：

（一）工程质量与管控

1.总体符合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2.设计先进合理，功能齐全，满足使用要求；

3.工程资料内容齐全、真实有效、编目规范，具有可追

溯性；

4.工程材料、钢结构建造质量符合国家现行规范、标准、

设计要求及合同约定，质量管理科学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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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施工难度

1.工程建筑造型或结构体系复杂程度；

2.焊接、构件制造与现场安装难度。

（三）新技术应用与创新

1.应用建筑业十项新技术，通过省（部）级或相应级别

协会的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验收，其应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以上；

2.推进工业化、智能化建造等新技术应用，获得相关评

价或荣誉等；

3.完成项目科技成果总结或评价，获得省（部）级及以

上科技奖励等；

4.获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发表论文等；

5.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工法和 QC 活动成果；

6.积极应用 BIM、AI、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

化技术。

（四）项目管理体系

1.质量管理体系（质量、安全、劳务等）健全、制度完

善，岗位职责明确；

2.策划先行，样板引路，过程控制有效；

3.工程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操作人员的资格证书齐全；

4.企业管理层对项目管控的效果，项目现场安全、文明、

绿色环保情况。



3

（五）综合效益

1.建设和使用单位满意，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显著；

2.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处于国内同行业同类型工程领先

水平。

第四条 申报企业应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与建设单

位签订合同的总承包单位（独立总承包单位、联合体总承包

单位）、或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的平行发包单位（钢结构施

工单位、钢结构安装单位、钢结构加工单位），或与总承包

签订合同的钢结构专业分包单位（钢结构施工单位、钢结构

安装单位、钢结构加工单位）。一般情况下，监理单位（独

立监理、联合体监理）和设计单位（施工图设计单位）可作

为参建单位。参建单位分包合同价应占其对应承建单位承包

合同价的 20%以上（监理单位以及设计单位除外）。

第五条 参评钢结构金奖的工程项目，应由一个主申报

单位进行申报。由多个标段或多家单位共同完成的工程，各

单位内部商定主申报单位，其他参建单位提交同意该主申报

单位的书面说明，由主申报单位一并上报。现场考评应分别

对各标段进行项目核查。

第六条 项目负责人资质要求：

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不良信用记录和违法违规

行为；

2.在项目实施期间，该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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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的单位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以社保缴纳证明为准）；

3.具备相关专业的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

4.持有有效且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且注册单位为申报

单位；

5.为申报项目的实际项目负责人或者技术负责人。 ​

第七条 项目负责人参建项目证明文件包括： ​

1.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2.项目实施期间在申报单位缴纳的社保证明；

3.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 ​

4.有效的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及注册单位证明； ​

5.能体现项目负责人为申报项目实际负责人的身份证

明（合同、竣工验收记录、工程价款最终结算凭证等）；

6.能体现项目负责人为申报项目实际全过程管理的记

录文件（如会议纪要、质量验收文件等）；

7.无不良信用记录和违法违规行为的承诺书（需由项目

负责人本人签字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

8.其他能够证明项目负责人符合资质要求的相关材料。

第三章 申报材料要求

第八条 申报材料主要包括：

（一）封皮；

（二）目录（须注明页码）；

（三）申报表（详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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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施工阶段的施工照片（其中工程全貌的照片

不少于 2 张，特色照片不少于 3 张，预埋螺栓照片不少于 1

张，支座柱脚照片不少于 2 张，复杂节点连接照片不少于 2

张，一级焊缝照片不少于 3 张，螺栓连接照片不少于 2 张，

所有照片须附简要说明）；

（五）钢结构工程建造总结；

（六）工程承包及专业分包合同复印件（包括其他参评

单位合同）；

（七）申报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

（八）已获得省、市级工程（施工）质量奖证书、省（部）

级优质结构评价证书、省（部）级优秀设计证书或设计水平

评价证明，以及与钢结构有关的各类质量奖励证明资料；

（九）工程获得钢结构相关的 QC 活动成果奖证书的复

印件；

（十）与项目钢结构有关的论文、专利、工法、标准、

科技查新、科技成果评价、科技成果获奖证明等资料；

（十一）工程验收证明文件（验收证书）复印件；

（十二）工程项目相关方满意度评价复印件；

（十三）项目负责人参建项目的证明及个人资质证明

文件；

（十四）其他需说明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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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境外工程申报钢结构金奖的，外文资料和文件

要有中文翻译。

第十条 申报材料装订要求如下：

1.装订尺寸为 A4 纸规格，平装，胶订；

2.全套装订资料 1 份（内含申报表）及单独装订的申报

表 1 份，盖章后生效，报送钢结构金奖秘书处（中国建筑金

属结构协会建筑钢结构分会）；

3.电子版申报文件：汇报 PPT 文件、过程视频（如有）、

申报资料盖章版。

第十一条 钢结构金奖参评项目推荐单位须对参评项目

填写不少于 200 字的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推荐单位须填写

具体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第四章 现场考评要求

第十二条 协会对初评合格项目组织开展现场考评。考

评工作前，各方代表须签署廉洁承诺书。

第十三条 项目推荐单位和申报单位按《评选办法》的

要求做好准备工作，为专家组提供现场检查所需条件。

第十四条 申报单位参与钢结构金奖现场考评的人员构

成需符合规范要求。除本项目的项目经理、项目总工程师及

项目部技术、资料管理人员必须参会外，申报单位作为独立

法人企业，其负责质量管理的负责人或总工程师、企业质量

管理部门负责人也应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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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现场考评报告应包括工程概况（钢结构部分）、

设计创新点、工程特点和难点、工程不足之处、质量提高与

改进建议。对扣分的主要问题应在报告的“工程不足之处”

中进行说明。专家组内部讨论后，形成是否推荐该项目参评

钢结构金奖的现场检查意见。

第五章 现场考评主要内容

第十六条 现场考评主要内容包括：听取施工与质量管

理情况汇报、现场复查、工程施工质量现场检查、施工技术

资料检查、项目管理相关资料检查等。

第十七条 施工与质量管理情况汇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工程介绍（包括工程概况与设计特点，工程施工的

重难点分析等，2 分钟左右）；

（二）主要施工过程介绍（3 分钟左右）；

（三）工程质量控制措施与方案（含施工组织方案、安全

与技术专项方案等，5 分钟左右）；

（四）隐蔽部位的施工质量控制措施介绍（2 分钟左右）；

科技创新成果及信息化应用等介绍（2 分钟左右）；

（五）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施工节能、节地、节水、

节材和环境保护措施介绍（2 分钟左右）；

（六）分项、分部工程或主体结构验收和隐蔽工程验收情

况（1 分钟左右）；

（七）项目实施过程中已取得的荣誉和奖励（1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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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相关方满意程度介绍（1 分钟左右）。

文件可以采用 PPT、DVD 等格式文件。汇报文件时长控

制要求：一般工程 8 分钟左右、特大型工程 20 分钟左右。

第十八条 其他单位汇报内容

（一）监理单位应重点汇报工程监理目标、对钢结构施工

全过程的评价（质量、进度、管理采取的措施和达成目标情

况）；

（二）设计单位应重点汇报设计特点及工程达到设计要

求的程度，对钢结构施工质量的评价；

（三）总包单位应重点汇报工程建设概况、工程建设进度、

目标和质量要求、对钢结构工程质量的评价（过程评价、验

收评价、现状评价）；

（四）建设单位应重点汇报工程建设概况、工程建设目标

和质量要求、对钢结构工程质量的评价（过程评价、验收评

价、现状评价）；

（五）各方表明对申报钢结构金奖的意见。

第十九条 现场复查的主要内容包括：申报工程是否符

合《评选办法》规定的各项条件，检查内容包括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项目部组建与项目经理等主要管理

团队人员任命文件等。

第二十条 专家组须对实际工程进行全面细致地现场检

查，所查工程不应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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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结构观感质量有明显缺陷（包括与设计的相符性、

整体形态变化及安全隐患）；

2.焊缝表面观感质量粗糙不符合标准要求；

3.螺栓连接不符合标准要求；

4.构件拼接或构件、节点（包括支座节点）安装连接不

符合标准要求；

5.构件或节点存在明显的变形、缺陷或损伤；

6.钢结构件或加劲肋的对口（接口）错边严重超差；

7.防腐或防火涂层漏涂、损伤和外观色差明显；

8.防火涂层有较多或较大面积的脱落；

9.其他应检查事项的问题等。

第二十一条 施工技术资料检查包括（不限于）以下内

容：

1.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编制审批，危大/超危大方

案评审/专家论证记录；

2.各类技术与施工方案交底记录；

3.设计施工图、施工详图和竣工图等图纸资料及设计图

纸会审、变更及洽商记录；

4.施工日志；

5.测量放线及测量复核记录、主要构件变形及主体结构

尺寸检查记录；工程用计量器具台账及校验报告；

6.工程原材料的资料证明必须符合可追溯要求，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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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焊材、零（部）件、成品件、标准件的质量证明文件、

进场性能复验报告及设计和规范要求的其他试验报告情况；

材料进场台账及钢材进场台账等。

7.钢构件进场验收资料；

8.钢结构焊接工艺文件（包括报告书、指导书、记录、

试验等）及钢结构焊接质量检测报告（自检报告及第三方检

测报告）；

9.螺栓实物最小荷载复验报告、高强螺栓连接副预拉力、

扭矩系数、摩擦面抗滑移系数复验报告、焊接（螺栓）球节

点的荷载试验报告、扭矩扳手标定及校正记录等；

10.防腐涂料（含稀释剂、固化剂）质量证明文件、性

能检测报告和涂装涂层厚度、附着力检验报告；防火涂料质

量证明文件、性能检测报告，涂层厚度、粘结强度和抗压强

度（非膨胀型）检验报告；

11.技术创新资料（专利、工法、标准、论文、软件著

作权、获奖等）；

12.科技查新、科技成果评价资料；

13.分项、分部（子分部）工程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施工监测记录；

14.其他有关资料等。

第二十二条 项目管理相关资料检查包括（不限于）以

下内容：项目质量、安全、材料、设备、劳务、进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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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管理制度；现场文明施工、宿舍食堂卫生等管理制度；项

目人员资格证书；项目安全生产与质量管理例会纪要；企业

管理层级对项目的质量与安全检查等会议纪要或文件；项目

相关检查记录与落实台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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